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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徐建国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俞银贵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王世璋

公司负责人徐建国、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俞银贵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世璋声明：

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

总资产

（

千元

） ９８，３４９，３０５．００ ９８，２１１，８４１．００ ０．１４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千元

） ２７，８１１，６８７．００ ２７，００２，４４９．００ ３．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２．１７ ２．１１ ２．８４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千元

） －３，５５１，７６２．００ －４６．４８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２８ －４７．３７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

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千元

） ８２６，０３６．００ ８２６，０３６．００ １６．８２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６４４ ０．０６４４ １３．９８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６００ ０．０６００ ６．５７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６４４ ０．０６４４ １３．９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３．０１ ３．０１

减少

０．０９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２．８１ ２．８１

减少

０．２７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６３，３６０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４，１９０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７７

债务重组损益

－５８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２４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４，２３０

所得税影响额

－１３，８６３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７３２

合计

５７，２２８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１５６，３０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香港中央结算

（

代理人

）

有

限公司

２，９６５，９６１，５００

境外上市外资股

丰驰投资有限公司

９０７，７７８，９４２

人民币普通股

申能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４８９，８９２，１２２

人民币普通股

汕头市明光投资有限公司

５０，９８８，６１２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

总公司

４０，９３７，８２６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１４，６３２，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嘉实沪深

３００

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６２９，２９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华夏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７，５０９，９９６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上证

１８０

公司治理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３，０２６，８７９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万家

１８０

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２，９４１，３３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

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２０１０

年本公司按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母公司报表净利润为人民币

１

，

６７８

，

１２２

千元，

２０１０

年初未分配利润为

２

，

３７９

，

２５７

千元，当年已分配中期利润为

７５５

，

３１１

千元，当年提

取法定盈余公积

１６７

，

８１２

千元， 因上海轨道交通设备发展有限公司部分股权转让成本法调整为权益法

调增未分配利润

６５

，

１０１

千元及补提法定盈余公积

６

，

５１０

千元，则可供分配利润为

３

，

１９２

，

８４７

千元。 经安

永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２０１０

年度本公司按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２

，

８１９

，

４９９

千元， 按香港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２

，

７８３

，

６０６

千元。

根据本公司章程和国家有关规定，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公司总股本

１２

，

８２３

，

６２６

，

６６０

股为

基础，每股分配现金股利

０．０６５１

元（含税），共派发股利

８３４

，

８１８

千元。

本利润分配方案尚待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执行。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建国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７２７

证券简称：上海电气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２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承接电站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与伊拉克电力部签署了伊拉克华事德

２

台

６１０

兆瓦

ＥＰＣ

总承包火电项目供货合同，合同金额为

１０．８

亿美元，该项目为伊拉克华事德电站一期项目的扩建

项目。

特此公告。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７２７

证券简称：上海电气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３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持续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上海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与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以下简称“电气总公司”）签署

《贷款及贴现服务补充框架协议》。

２．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本公司相

关关联董事在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时回避表决。

３．

董事会认为上述持续关联交易协议乃于本公司日常及一般业务过程中订立，其条款公平合理

并按一般商业条款订立，进行相关关联交易符合本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财务公司与电气总公司签署《贷款及贴现服务补充框架协议》，以重新修订财务公

司与电气总公司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度期间贷款及贴现关联交易额度上限 （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公司与电气

总公司关于贷款及贴现服务持续性关联交易内容请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本公司持续性关联交易公告）。

电气总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财务公司与电气总公司签

署协议并进行日常持续交易构成本公司的持续性关联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召开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关联交易，徐建国先生、黄

迪南先生等两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本公司独立董事认为上述持续关联交易协议乃于本公司日常及一般业务过程中订立， 其条款公

平合理并按一般商业条款订立，相关交易的年度金额上限合理，进行相关关联交易符合本公司和全体

股东的利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贷款及贴现服务补充框架协议》及自协议生

效年度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各年度的贷款及贴现服务持续性关联交易上限尚须获得本公司股东

大会的批准。 电气总公司将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二、关联方介绍

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四川中路

１１０

号

注册资本：

４

，

７３０

，

６８０

，

０００

元

企业类型：国有企业（非公司法人）

法定代表人：徐建国

主营业务：电力工程项目总承包、设备总成套或分交、对外承包劳务，实业投资，机电产品及相关

行业的设备制造销售，为国内和出口项目提供有关技术咨询及培训，市国资委授权范围的国有资产经

营与管理，国内贸易（除专项规定外）。

截止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电气总公司总资产

１４

，

５２４

，

８５２

万元，净资产（含少数股东权益）

３

，

９３６

，

１２２

万元，净利润

２９１

，

７６９

万元。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１．

《贷款及贴现服务补充框架协议》

（

１

）基本内容

财务公司因业务发展的需要，欲在原《贷款及贴现服务框架协议》的基础上于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３

年增加

向电气总公司及其附属公司贷款及贴现服务的金额，并向公司股票上市地证券交易所申请增加

２０１１

至

２０１３

年的豁免额度。

（

２

）定价原则和依据

财务公司参考中国人民银行不时颁布的贷款利率向电气总公司及其联系人收取相应贷款利息。

（

３

）生效条件及有效期

本协议自协议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盖章后成立， 经本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批

准后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起生效并取代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签署之《贷款及贴现服务框架协议》；本协议

有效期为三年，财务公司可选择于本协议期限届满之前三个月发出书面通知而续期。

（

４

）交易上限

原协议项下建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及

２０１３

年三个年度各年发生的关联贷款及票据贴现每日结余

上限为：

２０１１

年度不超过

３０

亿元、

２０１２

年度不超过

４２

亿元、

２０１３

年度不超过

４５

亿元。

根据补充协议，建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及

２０１３

年三个年度各年发生的关联贷款及票据贴现每日结

余上限调整为：

２０１１

年度不超过

４８

亿元、

２０１２

年度不超过

５３

亿元、

２０１３

年度不超过

５３

亿元。

四、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关于《贷款及贴现服务补充框架协议》，本公司董事认为，为有效地使用剩余的流动现金及更有效

调配财务资源，通过向电气总公司成员公司提供贷款及贴现服务，并且财务公司向电气总公司提供的

该等利率不低于其他独立财务机构提供的利率，可为本公司提供利息收入，对本公司及本公司股东整

体有利。

五、独立董事的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认为上述持续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本公司章程的

规定，相关关联交易协议乃于本公司日常及一般业务过程中订立，其条款公平合理并按一般商业条款

订立，相关交易的年度每日结余金额上限合理，进行相关关联交易符合本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五次会议决议；

２．

《贷款及贴现服务补充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罗祖亮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孙永志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徐如科

公司负责人罗祖亮、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孙永志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徐如科声明：

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期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１，１８４，６０２，１４７．３４ １，１９９，６７６，３５５．６３ －１．２６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元

） ５９３，３５０，６７８．５６ ５８４，３９０，８５２．１４ １．５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１．３８９４ １．３７ １．４２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１７，５５３，８２７．２０ －１６９．７１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０４１１ －１８６．７６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８，９５９，８２６．４１ ８，９５９，８２６．４１ ３０．３９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２１０ ０．０２１０ ３０．４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１９９ ０．０１９９ ３０．０７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２１０ ０．０２１０ ３０．４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１．５２ １．５２

增加

１４．２９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

１．４５ １．４５

增加

１５．０８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０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

、

减免

０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０

企业取得子公司

、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

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０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０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０

因不可抗力因素

，

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０

债务重组损益

０

企业重组费用

，

如安置职工的支出

、

整合费用等

０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０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０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０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交易性

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

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

收益

０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０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０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

生的损益

０

根据税收

、

会计等法律

、

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

当期损益的影响

０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４８７，２０４．５８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０

所得税影响额

４８，４００．５７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１０５，７５２．２７

合计

－４４４，５５６．２８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４８，０２０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湖南泓鑫控股有限公司

９２，７３６，９４１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嘉实服务增值

行业证券投资基金

８，９８１，４２４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易方达策略成

长二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８，１９９，９７９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易方达策略成

长证券投资基金

８，０００，０１５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嘉实价值优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５，１３６，５１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招商中小盘精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３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企业年金计划

－

中国建

设银行

２，７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徐海群

２，１２５，２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招商安本增利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９，００８

人民币普通股

宁波维创联合投资有限公

司

１，９７４，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说明

应收票据

１

，

５１５

，

６２０．００ ２

，

６１４

，

５０２．００ －４２．０３％

主要系销售商品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减少

应收账款

４２

，

４２６

，

６１４．７９ ３１

，

１６６

，

４３３．２７ ３６．１３％

主要是市场开发导致赊销货款增大

未分配利润

１８

，

１８９

，

２７７．３３ ９

，

２２９

，

４５０．９２ ９７．０８％

本期利润增加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１９５

，

５７７．９２ １４５

，

５７７．８１ ３４．３５％

上年同期有地方税收优惠减免

营业外收入

４３１

，

８９５．４２ ６７５

，

７４９．０１ －３６．０９％

主要是财政补贴收入减少

营业外支出

８１９

，

１００．００ ２１７

，

９５０．７７ ２７５．８２％

主要是其他营业外支出增加

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

８

，

９５９

，

８２６．４１ ６

，

８７１

，

６３５．８９ ３０．３９％

主要是销售增加

、

管理费用减少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１７

，

５５３

，

８２７．２０ ２５

，

１８０

，

４０７．０９ －１６９．７１％

存货增加

、

应收及预付款项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３

，

４４９

，

５１８．６７ －１

，

４６７

，

５７５．１８ １３５．０５％

添置设备等固定资产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２１

，

８２５

，

７４８．３０ －５

，

８０４

，

７４３．８４ ２７６．００％

偿还银行借款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

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公司无现金分红政策。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罗祖亮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８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赵唯一

、

姚建林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陆冬生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钟素芳

公司负责人赵唯一、姚建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陆冬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钟素

芳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期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３，３１２，９１４，２１７．４５ ２，９４５，３２５，６６４．３２ １２．４８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元

） ８６８，９６２，７１８．８０ ８６３，５２５，４２１．２４ ０．６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１．３９３ １．３８５ ０．５８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３１２，８９７，４６６．５２ －５７５．９１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５０２ －５７５．９１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４，２８９，７８２．３１ ４，２８９，７８２．３１ １５７．２７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１５７．２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１５８．３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０．５０ ０．５０

增加

１．４１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

－０．８４ －０．８４

增加

０．０７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０，８１１，６３８．５０

公司转让江苏德邦兴华化工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股 权 溢 价

１０８１．４０

万元

。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

关

，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

补助除外

）

７３０，０００．００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

务外

，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

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

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

得的投资收益

－１７５，６９８．８８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５０５，２１４．６７

所得税影响额

－２９５，６０１．０４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３０，６２７．３５

合计

１１，５４４，９２５．９０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１２６，４３１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苏州吴中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３１，１８５，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北京市扬轩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９，０３１，７１６

人民币普通股

王卫列

６，１２３，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王越民

２，５２６，１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成碧娥

２，４５０，０１７

人民币普通股

孙玉霞

２，３９０，８３４

人民币普通股

胡克锋

２，２８６，８７５

人民币普通股

王春寒

１，５７４，２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孙高厦

１，３８３，３９８

人民币普通股

王必兴

１，３４４，４３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１、

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

：

万元

项目 期末金额 期初金额 变动幅度 备注

存货

１５９２８０．６７ １２１７８４．２６ ３０．７９％

注

１

短期借款

９４６７２．６１ ６９５１７．７８ ３６．１８％

注

２

应付票据

６３７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 １１２．３３％

注

３

应交税费

－３２３２．６４ －２２５４．２２ －４３．４０％

注

４

注

１、

存货增幅较大的主要原因

：

本报告期公司所属江苏中吴置业有限公司以

３．５

亿元购入用于房产开发

的土地使用权

。

注

２、

短期借款增幅较大的主要原因

：

本报告期因存货增幅较大

，

引起补充流动资金的借款增加

。

注

３、

应付票据增幅较大的主要原因

：

本报告期公司增加了以承兑汇票方式支付货款

。

注

４、

应交税费减幅较大的主要原因

：

公司所属房地产企业因预收房款而预交的营业税增加

。

２、

利润表项目 单位

：

万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幅度 备注

营业收入

８７６２１．５８ ６４４９６．５６ ３５．８５％

注

１

营业成本

８０１６４．００ ５８９７９．４３ ３５．９２％

注

１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４０１．６７ ６７．０４ ４９９．１７％

注

２

财务费用

１１０８．１７ ６８３．３０ ６２．１８％

注

３

投资收益

１１２３．２０ －１０５．５８ １１６３．７９％

注

４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４２８．９８ －７４９．００ １５７．２７％

注

５

注

１、

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增加的主要原因

：

本报告期公司医药销售和贵金属加工及贸易业务比上年同

期增长较大

，

医药业销售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长

４１１１．４９

万元

，

贵金属加工及贸易业务比上年同期增

加

１５２３３．８２

万元

。

另外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加合并子公司苏州隆兴置业有限公司引起收入增加

，

该公

司本期确认房产收入

５０７４．４２

万元

。

注

２、

营业税金及附加增加的主要原因

：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加合并子公司苏州隆兴置业有限公司

，

该

公司本期营业税等营业税金及附加

２７８．９７

万元

。

注

３、

财务费用增加的主要原因

：

本期由于借款增加和银行借款利率上升因素而引起银行利息支出增加

。

注

４、

投资收益增加的主要原因

：

本期公司转让公司所持有的江苏德邦兴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权产生

投资收益

１０８１．４０

万元

。

注

５：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转亏为盈的主要原因

：

本期由于公司营业收入增长产生的营业

毛利比去年同期增长

，

另外公司本报告期转让江苏德邦兴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权产生投资收益

。

３、

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

：

万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幅度 备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１，２８９．７５ －４，６２９．３０ －５７５．９１％

注

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４８．７７ ２，６４８．２３ －９４．３８％

注

２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５，４８５．８４ －２，５５６．４２ １０９６．９３％

注

３

注

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幅较大且为负数的主要原因

：

本报告期公司控股子公

司江苏中吴置业有限公司支付竞得的房产开发土地使用权款

３．５

亿元

。

注

２、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的主要原因

：

本报告期公司所属医药企业支付在建工程款比上

年同期增加

。

注

３、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幅较大的主要原因

：

本报告期因公司存货

（

房地产开发

）

增幅较大

引起补充流动资金的借款比上年同期增幅较大

。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

１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１

日召开的六届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江苏吴中总部商务办

公综合大楼的议案，并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该议案，该项目总投资约

２．３

亿元

．

该项目正在按原定计划顺利实施，目前土建工作已进入基坑维护施工阶段。

（

２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成立江苏中吴置业有限公司及整合公司

相关房地产经营业务的议案：本公司以现金方式独家出资设立江苏中吴置业有限公司（简称

＂

中吴置

业

＂

），计划总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００００

万元，其中首次出资额为总注册资本的

２０％

计人民币

６０００

万元；余

下

８０％

的出资额计人民币

２４０００

万元将在一年内缴足。 中吴置业设立后，本公司将逐步调整现有的房地

产管理架构， 持有的苏州隆兴置业有限公司股权及宿迁市苏宿置业有限公司股权将逐步转入中吴置

业，由该公司统一管理。 初步计划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前完成上述两家企业的股权转让事宜，股权转让价

格按本公司账面成本确定。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完成了中吴置业的设立，首期注册资本为

６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公司完成了将子公

司苏州隆兴置业有限公司股权及宿迁市苏宿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至中吴置业的事宜； 截至报告期末，

公司已完成该公司注册资本

３００００

万元的出资及工商登记。

（

３

）、报告期内，公司内部管理架构调整，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８

日与子公司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

司签订了 《江苏吴中进出口有限公司股东转让协议书》， 本公司将拥有的江苏吴中进出口有限公司

９７．１４％

的股权全部转让给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目前该事宜已全部办理完毕。

公司所属控股子公司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又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

日与苏州市吴中区吴中工艺服

装厂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收购了苏州市吴中区吴中工艺服装厂所持有的江苏吴中进出口有限公

司

２．８６％

的股权，收购价格为

８０

万元人民币。 目前该股权转让事宜已全部办理完毕，江苏吴中进出口有

限公司成为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４

）、鉴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本公司完成收购苏州隆兴置业有限公司，并且收购完成后，本公司对苏州隆兴

置业有限公司实行了资金统一管理，原合作开发资金

２．３５

亿元已不能足额保证。 报告期内经苏州隆兴

置业有限公司各股东协商同意，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起中止本公司原参与合作开发

＂

岚山别墅

＂

项目事宜，

苏州隆兴置业有限公司依本公司实际提供资金承担相应的利息（原则上参照同期银行借款利率水平），

并按会计准则计入成本费用科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原本公司应得合作收益仍按公司收购苏州隆兴置

业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

（

５

）、依据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总体规划，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所属苏州

第六制药厂处于木渎镇旅游开发和

＂

退二进三

＂

的区划范围之内。 鉴于此，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与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人民政府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５

日签署了关于其所属苏州第六制药厂整体搬迁的框架

协议。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８

日根据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与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人民政府签署的补充协议

约定将在

２０１１

年春节前（现根据实施进度情况，预计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底前）完成全部搬迁工作和土地移交手

续并确定搬迁补偿总额为

１．４６

亿元。

本报告期内部分资产已实施搬迁；截至本报告期末，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共收到搬迁补偿

款

１０６００

万元。

（

６

）、鉴于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方

＂

）与美国欣凯公司（以下

简称

＂

外方

＂

）于

２０００

年共同投资成立中外合作苏州长征

－

欣凯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长征欣凯

＂

）合

作至

２０１１

年到期，但双方均有意延续合作，因此经双方一致同意自合作公司到期之日起（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延长长征欣凯合作期限

１０

年，并同意在吴中经济开发区河东工业园区六丰路南侧的

３２

亩土地上实

施长征欣凯异地迁建。 该项目预计总投资

６２１０

万元，其中中方以其合法拥有的具有完整土地权证的上

述

３２

亩土地共计人民币

７１６．８

万元出资 （该土地价值是以中方获得土地时的招拍挂中标价格为基准），

其余

５４９３．２

万元为外方以投入生产基地建设的现金出资。 项目土建工作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正式启动，计

划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份完成，待该项目完成后，双方将再行商定具体合作事宜。

报告期内该项目正在按计划顺利实施，目前仍处土建阶段。

（

７

）、报告期内，本公司所属控股子公司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接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通知， 公司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一类生物抗癌新药重组人血管内皮抑素注射液目前获得

ＳＦＤＡ

的

药物临床试验批件（批件号为：

２０１１Ｌ００９２

），同意公司开展该产品的三期临床试验研究工作。

该项目的三期临床研究工作正在按原定计划顺利开展，目前公司正对该产品的三期临床试验方案

作进一步优化，公司已同国内著名

ＣＲＯ

机构签署了合作协议，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对该产品的三期临

床试验医院进行全面筛选。

（

８

）、公司子公司苏州隆兴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隆兴公司

＂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与苏州市国土资

源局正式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以下简称

＂

合同

＂

）。 根据合同相关条款，隆兴公司取

得了宗地编号为苏地

２０１０－Ｇ－１８

的国有建设用地的使用权。 该地块位于苏州市金阊区富强路西、黄花

泾河东，共计面积为

８３５５６．３

平方米，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 根据合同规定，隆兴公司将在该地块为政府

建设定销商品房项目。

公司根据该项目的实际开发情况，为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隆兴公司同苏州家和置业有限公司（徐

哲明）合作开发（注：由于徐哲明暂时不准备设立苏州家和置业有限公司，该项目改由同徐哲明个人合

作开发），项目合作资金各承担

５０％

，并按双方各

５０％

比例享受收益和承担风险。

该项目目前正在进行土建前期准备工作， 计划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全面开工， 并争取于年内实现房屋预

售。

（

９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中吴置业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参加了由苏州市国土资源

局土地储备中心举办的相关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竞价出让活动， 并以

３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总

成交价竞得宗地编号为苏地

２０１０－Ｂ－８３

号的土地使用权。 该地块处于苏州市高新区浒关镇永莲路东，

土地面积为

５８７４９．２

平方米，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

目前该项目正在进行前期规划工作，争取于年内实现全面开工。

（

１０

）、 报告期内，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２

日同江苏德邦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 《股权转让协

议》，本公司将拥有的江苏德邦兴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５．１７％

的股权，计

５００

万股转让给江苏德邦化学工

业集团有限公司，转让价款

２３１０

万元人民币，该部分股权本公司的账面成本为

１２２８．６０

万元人民币。 截

至本报告期末，该股权转让款已全部收到，相关转让事宜已全部办理完毕。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本公司现控股股东苏州吴中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赵唯一等九名自然人在原控股股东

江苏吴中集团有限公司分立引致公司管理层收购的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承诺：（

１

） 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１３２７９５７６２

股，其中原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３１１８５０００

股依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锁定一年。 原有

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０１６１０７６２

股锁定五年。（

２

） 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将依照上市公司治理的法律、

法规进行法人治理，与第一大股东苏州吴中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在

＂

机构、人员、资产、财务、业务

＂

等方面

保持分开和独立。 （

３

）苏州吴中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不从事与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存在同业竞争

的业务。 （

４

）苏州吴中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将避免与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关联交易，因经营

需要确需与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关联交易的， 将严格按照市场定价原则进行公平交易，确

保不损害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利益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履行情况：公司股东权益变动实施完毕之时至本报告期末，苏州吴中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严格履行

上述承诺。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依据公司《章程》关于利润分配的有关规定：

＂

公司董事会在制定利润分配预案时应重视对投资者

的合理回报，除非董事会作出专项说明外，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

利润的

３０％

。

＂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实现净利润 （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２９

，

３０１

，

５９４．８３

元 （母公司净利润为

－１０９

，

６７８

，

６０５．９２

元），

２０１０

年公司合并报表年初未分配利润为

７３

，

１８６

，

４７３．０２

元（母公司年初未分配利润为

１２８

，

４９４

，

６０１．１５

元），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合并可供股东分配利润

为

１０２

，

４８８

，

０６７．８５

元（母公司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

１８

，

８１５

，

９９５．２３

元），按合并可供分配利润和母公司可

供分配利润孰低原则进行分配，

２０１０

年度实际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

１８

，

８１５

，

９９５．２３

元。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拟以

２０１０

年末总股本

６２３

，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础，每

１０

股分配现金股利

０．２０

元（含税），计

１２

，

４７４

，

０００．００

元，余下未分配利润

６

，

３４１

，

９９５．２３

元结转下年度。

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尚待实施。

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唯一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００

证券简称：江苏吴中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３

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通讯表决）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以书面形

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上午以通讯表决方式在公司六楼会议室举行，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和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本公司《章程》规定。 会议应到董事

８

人，实到董事

８

人，会议由董事长赵唯一先生

主持。 经会议审议，以通讯表决方式书面全票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的议案。

特此公告。

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８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负责人杨国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亚芬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孔祥荣声

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

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９６０，６６０，４９６．３３ ４１７，４７２，０４１．２３ １３０．１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元

）

７５８，９８２，１４１．５９ ２２４，７６３，４５４．４６ ２３７．６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６．３２ ２．５０ １５２．８０％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１４，２８５，６００．８６ ６８．５５％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１２ ３３．３３％

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９０，９９４，９６０．３１ ７３，０７５，８８３．６７ ２４．５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１，６７９，６８７．１２ ９，０５２，２５４．２１ ２９．０３％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９７３ ０．１００６ －３．２８％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９７３ ０．１００６ －３．２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２．３７％ ５．０４％ －２．６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

１．９９％ ４．５６％ －２．５７％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附注

（

如适用

）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

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１，２１１，００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９８９，９５９．０８

所得税影响额

－３３０，２０１．６０

合计

１，８７０，７５７．４８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１３，３３２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种类

中国农业银行

－

银河稳健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０８，１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招商银行

－

银河创新成长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７１１，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赵玉章

４９４，５８３

人民币普通股

王诗文

４４４，５６２

人民币普通股

顾迈时

３０３，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何雪萍

３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林国钗

２９４，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陈巧文

１７５，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董范利

１３６，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杭州裕荣投资有限公司

１３３，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３

限售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期初限售股数

本期解除限售

股数

本期增加限售

股数

期末限售股数 限售原因 解除限售日期

杨鹏威

４７，２５０，０００ ０ ０ ４７，２５０，０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４－３－２８

杨国文

１３，５００，０００ ０ ０ １３，５００，０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４－３－２８

江苏高晋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９，７５０，０００ ０ ０ ９，７５０，０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２－３－２８

江苏高投成长

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８，２５０，０００ ０ ０ ８，２５０，０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２－３－２８

杨凤琴

６，７５０，０００ ０ ０ ６，７５０，０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４－３－２８

杨国忠

２７０，０００ ０ ０ ２７０，０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４－３－２８

邵俊

２５５，０００ ０ ０ ２５５，０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２－３－２８

马军

２４０，０００ ０ ０ ２４０，０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２－３－２８

杨琳

２４０，０００ ０ ０ ２４０，０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４－３－２８

杨汉国

２４０，０００ ０ ０ ２４０，０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４－３－２８

沈百顺

２３２，５００ ０ ０ ２３２，５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２－３－２８

戚稽兴

２２５，０００ ０ ０ ２２５，０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２－３－２８

邵溧萍

２２５，０００ ０ ０ ２２５，０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２－３－２８

杨彩英

２２５，０００ ０ ０ ２２５，０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４－３－２８

许耀新

２２５，０００ ０ ０ ２２５，０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２－３－２８

李平

１９５，０００ ０ ０ １９５，０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２－３－２８

黄焕荣

１５０，０００ ０ ０ １５０，０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２－３－２８

曾国良

１５０，０００ ０ ０ １５０，０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２－３－２８

李荣平

１５０，０００ ０ ０ １５０，０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２－３－２８

贾革文

１３５，０００ ０ ０ １３５，０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２－３－２８

兰海航

１２０，０００ ０ ０ １２０，０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２－３－２８

徐江烽

１２０，０００ ０ ０ １２０，０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２－３－２８

孙小青

９０，０００ ０ ０ ９０，０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２－３－２８

苏勇伟

９０，０００ ０ ０ ９０，０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２－３－２８

朱贵林

９０，０００ ０ ０ ９０，０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２－３－２８

周宇

８２，５００ ０ ０ ８２，５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２－３－２８

张中

７５，０００ ０ ０ ７５，０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２－３－２８

徐亚峰

７５，０００ ０ ０ ７５，０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２－３－２８

吴海鸥

７５，０００ ０ ０ ７５，０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２－３－２８

周元龙

７５，０００ ０ ０ ７５，０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２－３－２８

沈国兴

６０，０００ ０ ０ ６０，０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２－３－２８

陆小法

４５，０００ ０ ０ ４５，０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２－３－２８

居晓红

４５，０００ ０ ０ ４５，０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２－３－２８

张府

４５，０００ ０ ０ ４５，０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２－３－２８

吴文忠

３７，５００ ０ ０ ３７，５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２－３－２８

尹林

３７，５００ ０ ０ ３７，５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２－３－２８

杨晋东

３７，５００ ０ ０ ３７，５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２－３－２８

龚健

３７，５００ ０ ０ ３７，５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２－３－２８

郑述坤

３０，０００ ０ ０ ３０，０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２－３－２８

汤桂香

３０，０００ ０ ０ ３０，０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２－３－２８

沈荷芬

３０，０００ ０ ０ ３０，０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２－３－２８

沈中慰

１５，０００ ０ ０ １５，０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２－３－２８

网下配售股份

６，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 ６，０００，０００

网下新股配售

规定

２０１１－６－２８

合计

９６，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 ９６，０００，０００ － －

§３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１

、 货币资金较期初增加

９０８．５１％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收到的募集资金款尚

未使用存放于专户所致；

２

、应收票据较期初增加

１３２．６８％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销售收入增加，其中部分货款以应收票据方

式进行结算，另外部分应收票据在报告期内未到期兑现及背书转让所致；

３

、预付账款较期初减少

８６．０８％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收到期初预付款项发票，冲减了期初预付款项

所致；

４

、其他应收款较期初增加

３１３．７７％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个人预支备用金所致；

５

、应付票据较期初增加

６７．６５％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增加原材料采购，货款主要以应付票据方

式进行结算，部分票据未到期并对外支付所致；

６

、应付账款较期初减少

３３．５７％

主要系报告期内结清前期欠款所致。

７

、预收款项较期初增加

８９．３７％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加强收款及新客户开拓力度，对销售客户收取

一定预收款所致；

８

、 应交税费较期初减少

３８．７９％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缴纳期初应交税费款项冲减应交税费余额所

致。

９

、营业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增加

１３４．７８％

主要系公司应交增值税增加，相应计提的城建税和教育

费附加也增加所致；

１０

、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

１０１．７３％

主要系公司供应商对采购大户进行奖励所致；

１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６８．５５％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销售收入增加，资

金回笼增加所致；

１２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３４１８３．１８％

，主要系公司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收到的募集资金所致。

３．２

业务回顾和展望

１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回顾

２０１１

年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９

，

０９９．５０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２４．５２％

；营业利润

１

，

１８２．４６

万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

１９．３３％

；利润总额

１

，

４０２．５６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２８．７５％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１

，

１６７．９７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２９．０３％

。 报告期内，公司在董事会的卓越领导和管理层的积极努力下，大力

推进制度建设，深化公司治理结构，加快技术开发与创新，公司业务进展情况良好，业务规模继续保持增

长。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成功挂牌上市，这不仅提升了公司的企业形象及品牌

知名度，同时还拓宽了公司融资渠道，增强了企业在行业内的竞争力，为公司未来持续健康的发展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

２

、公司发展战略规划

（

１

） 公司将充分运用募集的资金投资建设扩大年产

２．７

万吨玻纤特种毡制品项目， 扩大公司销售规

模，同时提升公司经营规模和盈利能力。

（

２

）公司将进一步优化产品结构，实现从中、低端玻纤毡制品到高端特色玻纤毡制品的升级。 提升自

主研发的轻质薄型短切毡产品质量，争取更多汽车顶蓬市场份额；提升湿法薄毡产品质量，为公司延伸

开发新型玻纤增强石膏板等产品打下良好基础，从而更好响应客户的个性化需求，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

力。

（

３

）公司将采用外部引进与内部选拔相结合的方式，遴选部分优秀人才参与项目建设工作。 一方面

有助于优化公司人才结构，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培养后备技术骨干，提升技术开发及自主创新能力。

（

４

）公司将根据国际经济形势、行业发展状况、新兴市场情况、市场需求与竞争对手动态等定期对产

品销售区域进行分析，制定合理的出口销售比例与国内外市场开发计划。 通过实施差异化营销策略，实

现销售区域广泛化与终端客户行业多元化，降低由于客户及应用行业集中导致的市场风险，调整产品结

构以满足终端应用市场的需求，最终达到领先同行进行产品升级的效果。

§４ 重要事项

４．１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一）公司主要股东持有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杨鹏威、杨国文与杨凤琴承诺：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本公司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本

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关联自然人股东杨国忠、杨彩英、杨汉国及杨琳承诺：自本公司股票上

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本公司

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本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

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且在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公司其他股东承诺：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者间

接持有的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本公司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本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除前述锁定期外，担任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还承诺：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

份不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且在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

份。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杨鹏威、杨国文与杨凤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的关联自然人股东杨国忠、杨彩英、杨汉国及杨琳，公司其他股东以及担任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遵守上述承诺，未发现违反上述承诺情况。

（二）避免同业竞争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杨鹏威、杨国文及杨凤琴以及其他主要股东高晋创投、高投成长分别作

出了以下放弃同业竞争与利益冲突承诺：

“

１

、本人

／

本公司及参股或者控股的公司或者企业（附属公司或者附属企业）目前没有从事与股份公

司主营业务存在竞争的业务活动。

２

、在本人

／

本公司及本人三代以内直系、旁系亲属拥有股份公司股权（或实际控制权）期间，本人

／

本

公司及附属公司或者附属企业不会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自营、合资或联营）参与或进行与股份公

司主营业务存在竞争的业务活动。凡本人

／

本公司及附属公司或者附属企业有任何商业机会可从事、参与

或入股任何可能会与股份公司生产经营构成竞争的业务，本人

／

本公司会将上述商业机会让予股份公司。

３

、本人

／

本公司将充分尊重股份公司的独立法人地位，保障股份公司独立经营、自主决策。 本人

／

本公

司将严格按照中国公司法以及股份公司的公司章程规定， 促使经本人

／

本公司提名的股份公司董事依法

履行其应尽的诚信和勤勉责任。

４

、如果本人

／

本公司违反上述声明、保证与承诺，并造成股份公司经济损失的，本人

／

本公司同意赔偿

股份公司相应损失。

５

、本声明、承诺与保证将持续有效，直至本人

／

本公司不再对股份公司有重大影响为止。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杨鹏威、杨国文及杨凤琴以及其他主要股东高晋创

投、高投成长遵守上述承诺，未发现违反上述承诺情况。

（三）其他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

５％

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及作为股东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作出如下承

诺：本人持有的股份公司股份不存在任何质押、冻结和其它权利限制的情形，所持股份不存在任何形式

的信托持股、委托持股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

５％

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及作为股东的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遵守上述承诺，未发现违反上述承诺情况。

４．２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５５，７４０．００

本季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０．００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０．００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０．００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

募资金投向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

（

含

部分

变

更

）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１）

本季度

投入金

额

截至

期末

累计

投入

金额

（２）

截至期

末投资

进度

（％）（３）

＝（２） ／

（１）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季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扩大年产

２．７

万吨玻

纤特种毡制品项目

否

１９，６６９．３７ １９，６６９．３７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２９

日

０．００

不 适

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１９，６６９．３７ １９，６６９．３７ ０．００ ０．００ － － ０．００ － －

超募资金投向

归还银行贷款

（

如

有

）

－ － － － －

补充流动资金

（

如

有

）

－ － － － －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 － ０．００ － －

合计

－ １９，６６９．３７ １９，６６９．３７ ０．００ ０．００ － － ０．００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

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

（

分具体项目

）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

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

、

用途及使用进展情

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

资金结余的金额及

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

金用途及去向

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

露中存在的问题或

其他情况

无

４．３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４．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实现扭亏为盈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

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４．５

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涉及金额万元。

４．６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４．７

按深交所相关指引规定应披露的报告期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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